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宁安委办字[2008]74号
———————————★———————————
关于开展全市春运交通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

市各有关主管局、各有关单位：

2009年春节运输工作从2009年1月11日开始，至2月19日结束，为期40天。为认真做好2009年春节安全工作，圆满完成此次春节运输任务，我市决定于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1月10日开展全市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安排

本次隐患排查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8年12月20日至25日。市各有关主管
局，各有关单位根据隐患排查工作要求进行工作部署，制定隐患排查方案。

第二阶段：2008年12月26日至2009年1月5日。市
各有关主管局，各有关单位，各交通运输企业按照工作部署和隐患排查方案，在各自的主管范围内和企业内认真进行排查。对于排查出的一般事故隐患要立即组织整改，重大事故隐患一时难以整改的，要制定切实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并及时上报有关主管部门。

第三阶段：2009年1月6日至10日。市安委办牵头对
此次隐患排查工作进行联合督查验收。

二、工作要求

1、确保春运期间旅客运输和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的安全、
及时、优质、有序，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节日祥和的大事，因而市各有关主管局和有关单位对此次春运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务必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隐患排查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2、市各有关主管局和有关单位要明确工作目标，责任落
实到位，把此次隐患排查工作作为确保春运安全的重要手段来抓，排查工作要明确责任、目标、要求，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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